附件1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市浑南区洪记四小川水煮鱼店使用的圆盘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5月7日，我局收到辽宁省食品检验检测院受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在沈阳市浑南区洪记四小川水煮鱼店监督抽检的圆盘《检验报告》：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2025年5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浑南西路3-2号（1门）的沈阳市浑南区洪记四小川水煮鱼店进行了现场检查，要求该店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向该店负责人送达了《检验报告》，告知其于2025年4月15日被抽检的圆盘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三）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监督经营企业主动暂停使用不合格的餐具。2025年5月14日，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两名执法人员对沈阳市浑南区洪记四小川水煮鱼店现场检查（复查），经营企业主动对不合格餐具进行了整改。
[bookmark: _GoBack]二、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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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一、沈阳市浑南区洪记四小川水煮鱼店使用的圆盘
（一）抽检基本情况。2025年5月7日，我局收到辽宁省食品检验检测院受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在沈阳市浑南区洪记四小川水煮鱼店监督抽检的圆盘《检验报告》：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经查，当事人沈阳市浑南区洪记四小川水煮鱼店于2023年5月10日成立，主要经营项目餐饮服务，营业执照等资质手续齐全。2025年4月15日，辽宁省食品检验检测院受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对当事人使用的圆盘进行了抽检，检出圆盘的大肠菌群项目不符合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要求，为不合格产品。当事人承认圆盘为不合格产品的抽样检验结果，其违法事实清楚。本局认为，该店餐具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违反了《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二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构成了餐具使用前清洗消毒不合格行为。鉴于当事人能够认识到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及时对违法行为进行改正，依据《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餐具使用前必须清洗消毒，并决定处罚如下:给予警告。2025年5月7日，我局向沈阳市浑南区洪记四小川水煮鱼店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沈浑南市监当罚〔2025〕152号。
（三）沈阳市浑南区洪记四小川水煮鱼店收到上述检验报告后,对此高度重视，从各项环节中排查得出结论，大肠菌群项目不合格原因为工作人员未及时对被抽检圆盘进行彻底消毒导致。为确保类似事情不再发生，要求企业对工作人员进行《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及食品安全标准方面的学习和培训，今后要时刻高度警惕，把食品安全放在经营的首要位置。
2025年5月14日，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进行复查，已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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